遂宁市公安机关

常见行政处罚量裁标准

（一）故意伤害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7日并罚款300元)

（二）情节较轻：处五日以下拘留(量裁基数：行政拘留3日)

1.同事、亲友、邻里之间因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

2.调解达成协议后拒不履行的。

3.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尚未造成轻微伤的。

4.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三）情节较轻：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罚款300元)

1.被侵害方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2.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3.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在校学生初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悔过态度较好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4.因民间纠纷引发且行为人主动赔偿合理费用，伤害后果较轻的。

5.初次违法，并在公安机关受案查处后，立即认错并改正的。

6.未成年人之间相互殴打，伤害后果较轻的。

7.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四）情节较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700元)

1.结伙伤害他人的。

2.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

3.多次伤害他人或者一次伤害多人的。

4.使用工具伤害他人，致轻微伤的。

5.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二）殴打他人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7日并罚款300元)

（二）情节较轻：处五日以下拘留(量裁基数：行政拘留3日)

1.同事、亲友、邻里之间因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

2.调解达成协议后拒不履行的。

3.殴打他人尚未造成轻微伤的。

4.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三）情节较轻：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罚款300元)

1.被侵害方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2.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3.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在校学生初次殴打他人，悔过态度较好且伤害后果较轻的。

4.因民间纠纷引发且行为人主动赔偿合理费用，伤害后果较轻的。

5.初次违法，并在公安机关受案查处后，立即认错并改正的。

6.未成年人之间相互殴打后果较轻的。

7.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四）情节较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700元)

1.结伙殴打他人的；

2.殴打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

3.多次殴打他人或者一次殴打多人的；

4.使用工具殴打他人，致轻微伤的；

5.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三）盗窃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7日或行政拘留7日并罚款300元)

（二）情节较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或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700元)

1.盗窃公私财物价值800元以上，尚不构成犯罪的。

2.使用专用工具或者技术性手段盗窃的。

3.入室盗窃尚不构成犯罪的。

4.结伙，流窜作案的。

5.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的。

6.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未成年人、低保人员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财物的。

7.盗窃防灾、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特定款物的。

8.盗窃非军用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的。

9.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扒窃，尚不构成犯罪的。

10.盗窃正在使用的公共安全物品的。

11.因盗窃行为受过处罚的。

12.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13.组织、控制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盗窃的。

14.其他情节较重的情形。

（三）地方量裁：

1.盗窃财物价值800以上1000以下（不含本数）不增减处罚档次。

2.盗窃财物价值1000以上1200以下（不含本数）(【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3.盗窃财物价值1200以上1400以下（不含本数）(【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盗窃财物价值1400以上1600以下（不含本数）(【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四）诈骗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7日或行政拘留7日并罚款300元)

（二）情节较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或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700元)

1.诈骗公私财物价值2500元以上尚不构成犯罪的。

2.诈骗残疾人、孤寡老人、未成年人、低保人员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财物的。

3.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设局行骗的。

4.诈骗防灾、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特定款物的。

5.诈骗财物无法追回的。

6.多次诈骗、入室诈骗的。

7.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8.诈骗后拒不供认，隐藏赃证物，无悔改表现的。

9.以开展慈善活动名义实施诈骗的。

10.因诈骗行为受过处罚的。

11.其他情节较重的情形。

（三）地方量裁：

1.诈骗财物价值2500元以上至3500元以下（不含本数），不增减处罚档次。

2.诈骗财物价值3500元以上至4000元以下（不含本数） (【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3.诈骗财物价值4000元以上至4500元以下（不含本数）(【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诈骗财物价值4500元以上至5000元以下（不含本数） (【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五）故意损毁财物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7日或行政拘留7日并罚款300元)

（二）情节较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或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700元)

1.故意损毁财物价值2500元以上尚不构成犯罪的。

2.故意损毁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财物的。

3.故意损毁国家机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场所财物的。

4.故意损毁防灾、救灾、救济等特定财物的。

5.故意损毁财物，对被侵害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大的。

6.故意损毁财物不听劝阻的。

7.多次故意损毁财物的或损毁多人财物的。

8.因故意损毁财物行为受过处罚的。

9.其他情节较重的情形。

（三）地方量裁：

1.故意损毁财物价值2500以上3500以下（不含本数）,不增减处罚档次。

2.故意损毁财物价值3500以上4000以下（不含本数） (【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3.故意损毁财物价值4000以上4500以下（不含本数） (【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故意损毁财物价值4500以上5000以下（不含本数） (【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4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1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2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3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六）吸毒

A.量裁幅度

（一）一般情节：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行政拘留12日或行政拘留12日并罚款1000元)

（二）情节较轻：处五日以下拘留(量裁基数：行政拘留3日)

1.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吸食毒品且无戒毒史或者无戒断症状的。

2.初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3.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三）情节较轻：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量裁基数：罚款300元)

 1.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初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2.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B.量裁情节

（一）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未成年人违法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周岁(【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2000元】)

已满十五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七周岁(【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已满十七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2.老年人违法

已满六十周岁未满七十周岁(【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已满七十周岁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3.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违法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4.聋哑人、盲人违法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聋或哑、视力或听力存在严重障碍(【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5.共同违法

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6.未遂行为

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未实施终了的未遂(【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7.被胁迫、诱骗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20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8.主动投案

违法事实或嫌疑人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4日,罚款-2000元】)

违法事实和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发现，但尚未被传唤，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9.有立功表现

检举他人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提供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揭发同案人员共同违法事实(【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10.谅解

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11.退赃

全部退赃(【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退赃达70%以上(【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物，未给被侵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失较小(【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12.赔偿损失

赔偿被侵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赔偿被侵害人70%以上经济损失(【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虽未能赔偿被侵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13.违法后积极抢救被侵害人

违法行为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违法行为未给被侵害人造成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14.被侵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

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被害人具有较大过错(【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二）从重处罚情节

1.醉酒的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2.共同违法

起主要作用(【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3.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4.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5.违法前科

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强制隔离戒毒解除后，或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曾因违法受过行政处罚(【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6.退赃

因个人挥霍等主观原因未能退赃(【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有退赃能力而拒不退赃(【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7.赔偿损失

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8.违法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弱势人员

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非暴力型违法(【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9.故意利用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10.为进行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实施的违法行为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1日,罚款+5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11.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违法

造成较轻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2日,罚款+1000元】)

造成较重损害后果(【加权值：拘留+3日,罚款+1500元】)

（三）不予处罚情节

1.为实施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2.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法行为且没有未造成损害

3.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违法行为结果发生且没有造成损害

4.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5.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

6.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生理缺陷造成违法

7.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8.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经调解当事人已达成协议并履行

9.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在二年以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0.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未被公安机关发现

11.情节特别轻微的违法行为

